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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 

本项目 指 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 

本次专项债 指 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实施主体 指 凤阳县水务局 

《实施方案》 指 
《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实施方案（2025

年 2月 27日）》 

《评估报告》 指 
《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估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0729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及本次经办律师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国发[2015]51 号文 指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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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专项债券 

之法律意见书 

天律意[2025]第 431号 

凤阳县水务局： 

根据贵单位确定的项目相关机构与本所签署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本所指派王林、杨帆律师作为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申请专项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文件

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财库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国发

[2015]51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

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

关批复、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

务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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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报

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

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申报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本

次有关评估报告、实施方案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评估报告、

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主体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

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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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根据本项目的立项批复、可研批复及《实施方案》，凤阳县水务局是本项目

的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建设。 

根据凤阳县水务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所核查，

凤阳县水务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凤阳县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1126725545569Q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政务新区 

负责人 张信奎 

赋码机关 中共凤阳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要职责 

负责保障全县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全县生活、生产经

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按规定制定水利工程建设有

关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提出县级水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

向、具体安排建议并组织指导实施。指导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

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

护与综合利用。指导监督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负责水土

保持工作。指导农村水务工作。负责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

协调、仲裁跨乡（镇）水事纠纷，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

负责水利科技工作。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

织编制水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负责全县污

水处理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营监管工作。完成县委、县政府交

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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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主体凤阳县水务局系凤阳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情况如下： 

1、参与主体及主要职责 

主管部门：凤阳县水务局 

主要职责：（1）按照专项债券发行和管理的要求并根据具体项目的收入、

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专项债券项目库，将潜在的专项债券项目提报至财政部

门；（2）做好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监督项目实施

单位债券资金的使用及偿付。 

项目单位：凤阳县水务局 

主要职责：（1）配合协调相关部门做好项目的规划、投资计划、收益和融

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项目的申报工作；（2）规划好债券资金的

使用、项目对应资产的管理以及债券资金的偿还等工作。 

同级财政部门：凤阳县财政局 

主要职责：统筹安排债券资金，保证项目建设资金及时到位，并按时足额收

缴债券本息。 

2、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 

（2）项目区位：滁州市凤阳县域内 

（3）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供水水厂建设工程、农村饮水保障工程、经开区

供水管网工程等，具体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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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供水水厂建设工程 

A.官塘水厂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官塘镇横山路，本次规划对官塘水厂进行扩建，并建设配水管网，

扩建规模为 3万吨/日。经过扩建后，规模为 3.5 万吨/日，服务于西泉镇、武店

镇、官塘镇。 

B.第九水厂提标改造工程 

项目位于红心镇杨山村，本次规划新建取水口 1 处，铺设 DN500 输水管线

4km，改造净水厂工艺，管网改造及延伸，户表改造等。 

C.总铺第二水厂建设工程 

本项目规划在总铺镇清塘社区东南侧新建规模为 5 万吨/日的总铺第二水

厂，配套建设管网及源水工程；水厂建成后可服务于凤阳县总铺镇、红心镇、大

溪河镇、小溪河镇。 

②农村饮水保障工程 

对官塘自来水厂、卧牛湖自来水厂、花园湖自来水厂、总铺自来水厂、小岗

自来水厂、天河自来水厂、官沟自来水厂共计 49616 米管网进行改造、延伸，解

决凤阳县西泉镇、武店镇、刘府镇、府城镇、总铺镇、枣巷镇、黄湾乡、殷涧镇、

板桥镇、小溪河镇、大溪河镇、大庙镇、官塘镇、经开区共 14 个乡镇区域内农

村居民用水问题；同时新建 DN20-DN400供水主管约 164.33km，以及区域内部分

破损供水主管网的更换、户表改造等，共解决 13028 户、39084人接水入户问题。 

③经开区供水管网工程 

本项目为了完善凤阳县城区及农村地区供水管道体系，补足管网敷设空白区

域，进一步保障凤阳县城乡供水安全，规划在经开区实施新建 12 道供水管道，

管径 DN200—DN600，管长约 30.652km，具体内容如下： 

凤翔大道（盛达建材—蚌五高速）段供水管道，管径 DN400，管长 3.2km；

发展路（独山大道—汤和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200，管长 1.5km；中华路（凤

翔大道—九虹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200，管长 1.0km；工业路（上林—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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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200，管长 0.9km；凤阳循环经济园区供水管道，管径

DN500，管长 6.7km；濠州路（钟离大道—滨河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400—DN300，

管长 2.8km；闻贤路（濠州路—规划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400，管长 1.4km；

凤宁大道（淮河大道—望城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600—DN300，管长 1.6km；

望城路（凤宁大道—滨河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600，管长 1.7km；向阳路（濠

州大道—规划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200，管长 0.8km；规划路（滨河路—晏

工路）段供水管道，管径 DN400，管长 3.6km；小岗村供水管道（滨河路—盼盼

食品），管径 DN500，管长 5.452km。 

（4）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 

建设期：项目开工日期为 2024 年 8月，竣工日期为 2026年 4月，项目总建

设工期 21个月； 

运营期：项目于 2026 年 5月开始运营，考虑专项债发行期限为 20年，项目

运营期间取 2026年-2046 年，共 20年。 

（二）项目批复 

根据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等情况如下： 

1、2024 年 6月 26 日，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凤阳县水务局核发的《关

于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凤发改审批[2024]211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立项。 

2、2024 年 6月 27 日，凤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凤阳县水务局核发的《关

于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凤发改审批

[2024]213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3、2024 年 6 月 27 日，滁州市凤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核发的《关于凤阳县供

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凤环评[2024]10

号），原则同意《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短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

同意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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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 年 6 月 27 日，凤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1126202400052 号），核准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

网补短板项目拟用地面积 27000平方米。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56,393.25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投入

20,393.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36.16%；拟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36,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3.84%。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

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估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为自来水销售收入、管

网接入费收入。 

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债券期内，本项目运营收入为 98,789.04 万元，项目运营成本为

10,254.88 万元，项目运营收入扣除运营成本、相关税费后净收益约 81,624.58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33，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估的自来水销售收入、管网接入费收入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评估报告》，本项目资本金由

项目实施主体自有资金解决，占项目总投资 36.16%，符合《关于加强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

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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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评估报告》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1101020854927874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批准执业

文号为京财会许可[2013]0067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 

本所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198710250491 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 

五、本次专项债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主要存在以下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以及应对策略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行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施工风险 

项目施工过程中会产生环境影响、出行不便等因素，以及施工安全、施工管

理等方面不稳定因素，同时还有用工安全、安全保障、工资发放、工程款支付等

产生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引发矛盾，影响施工进度及社会稳定。 

2、来源于施工方的风险因素 

施工现场的情况千变万化，若承包单位的施工方案不恰当、计划不周详、管

理不完善、解决问题不及时等，都会影响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因此，从以下方

面错号防范措施：在工程投标阶段对组织机构及管理模式进行详细的规划，结合

目前流行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及组织机构，组织精干、高效、富有创造力及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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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专业化管理团队。项目任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均具有丰富的工程

施工经验，并均具有类似工程的管理和施工经验。重视施工人员技能培训、安全

培训，施工人员具有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优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当前

施工作业的实际情况，保证每个施工作业段人力的充足，合理的增加工人。工程

作业面积大的适合采用交叉作业，交叉作业方式能极高的提高工程进度。 

此外，施工方定期召开工程例会，由项目经理主持，各分包单位负责人参加。

向监理单位、业主提供计划报表与月进度计划报表。在进度上有重大提前或延误

时及时向监理单位、业主报告，共同协商解决方法。 

3、来源于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 

由于原设计有问题需要修改，或由于业主提出了新的要求等原因造成设计图

纸质量问题，提出以下防范措施：设计阶段，做好方案比选工作，选择最优设计

方案，有效降低工程项目实施期间和运营期间的质量风险。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搞风险施工项目质量风险控制的工程措施，并就施工阶段必要的预控措施和注意

事项，提出防范质量风险的指导性建议。将施工图审查工作纳入风险管理体系，

保证其公正独立性，摆脱业主方、设计方和施工方的干扰，提高设计产品的质量。

项目开工前，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设计交底，明确存在重

大质量风险源的关键部位或工序，提出风险控制要求或工作建议，并对参建方的

疑问进行解答、说明。工程实施中，及时处理新发现的不良地质条件等潜在风险

因素或风险事件，必要时进行重新验算或变更设计。 

4、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 

施工过程需要的材料、构配件、机具和设备等不能按期运抵施工现场或运抵

后发现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都会影响施工进度。足够的物资投入是保证工期

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周转材料、主材、辅材、机械设备等方面应足够的投

入。周转材料主要有模板、钢管、扣件、木枋等，模板木枋采用新购九夹板，在

已考察过的材料供应商名单中选择几家实力强、资金好的材料供应商对比分析，

通过招标方式选定一家优胜者，供应商应保证质量及足够的储备量。主要有钢筋、

水泥、砌体、商品混凝土等材料。主要是做好合同的约束条款，把好材料进场质

量检验关，保证材料供应及时、足量、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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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金落实情况 

工程的顺利施工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保障。通常，资金的影响来自业主，或

由于没有及时给足工程预付款，或由于拖欠工程进度款，甚至要求承包商垫资。

正常的施工生产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后盾，有充分的能力来保证前期工程的资

金投入，对资金的使用，做到有计划、有准备，并且合理使用。特别是保证工人

及管理人员的工资及时发放和对物资设备商的及时付款。 

6、工程事故 

具体描述每项风险并说明应对措施工程事故是指在工程施工中能够对人造

成伤亡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害的因素。常见工程危险因素有高处坠落、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坍塌、机械伤害、触电、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等。 

安全管理贯穿于施工的全过程，其重点是进行人的不安全行为与物的不安全

状态的控制。主要内容有：落实安全生产制度，实施责任管理。建立各级人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责任。抓制度落实、抓责任落实，定期检

查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对项目安全员进行安全教育与训练、安全检查等。施工现

场人员和入场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安全带和安全网。对楼梯口、通道口、电梯

井道口和预留洞口等容易造成人员安全事故的场所按规范要求加设防护，保证施

工人员的绝对安全。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测算不准确 

风险描述：因项目总投资额核算不准确，物价超预期上涨等因素而使项目实

际资金需求超出预算等均可能使项目面临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造成工程不能按

时完工。 

控制措施：项目实施方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机制，严格投资控制，杜绝“三

超”现象；严格执行项目预算管理审批制度、项目资金收付管理制度，并对资金

的使用及归集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以确保项目实际投资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2、利率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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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描述：测算利率与实际发行债券利率之间的差异存在不确定性，若差异

金额较大，可能导致项目净收益无法负债债券本息。 

控制措施：做好大量基础性的资料积累与数据分析工作，尽量提高利率定价

能力，提高利于预测的准确性。 

（三）项目测算收益规模与实际收益规模之间存在差异的风险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内容指在项目经营过程中，各个环节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导致资

金运动的迟滞，产生价值的变动。可以通过提供相关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职工

的培训学习来防范经营风险。 

风险描述：项目建成后的实际游览人数、人均消费具有不确定性，若与本实

施方案测算差异较大，将严重影响项目的收益预测，进而影响项目的偿债覆盖率。 

控制措施：本实施方案测算所使用的游览人数，人均消费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且预测增长率时均采用谨慎保守的方法进行估计，故游览人数、人均消费不确定

性风险较低。且对增长率实施压力测试，详见本实施方案压力测试部分，经压力

测试，仍然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2、市场风险 

指由于市场价格水平和市场价格波动性的相反运动而给运营机构带来损失

的风险。对于此项目而言，市场风险属于一般风险。相关收入可参考相对应等级

的同行业收费标准。 

3、财务风险 

风险描述：项目融资渠道单一，投资项目的实施、市场的拓展迫切需要资金

的支持，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将使项目建设存在停工或不能正常经营的风险。同

时，初始成本投入过高会造成现金流不足等财务风险。 

控制措施：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项目管理不当促使资金周转困难，及避免可

能出现的资金安全性问题，项目实施方案将加强财务管理，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保证资金按计划、按需要投入，产生应有的效益。加强成本控制和节约意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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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资金使用率。全面推行预算管理，定期进行经营成本分析，优化配置财务资源，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加强审计督察工作，以有效防范财务风险。 

4、工期风险 

含局部的（工程活动、分项工程）或整个工程的工期延长，不能及时投入使

用。如建设单位工程合同签发前或实施中，未按合同规定时间解决征地移民问题、

提供“三通一平”，未按建设工程合同规定及时供应电、水，未按建设工程合同

规定及时提供各种合格的主材等。项目建设过程中应精准把控项目进度，及时解

决项目涉及的相关问题，降低工期风险。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适格；本项目实施主体凤阳县水务局系凤阳县

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

资格。 

（二）本项目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相关的批复或意见等文件。 

（三）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符合《关于加强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评估报告》，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五）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并披露了潜在影响本次

专项债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以及应对策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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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凤阳县供水设施及配套管网补

短板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  林      

 

杨  帆              

 



 



 
  



 
  



 



 
  



 
 
 
 
 
 
 
 
 
 
 
 
 
 
 
 
 
 
 
 
 
 
 
 
 
 
 
 
 
 
 
 
 
 
 
 
 
 
 
 
 
 
 
 



 


